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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安梦杰

一男子假扮“官方客服”，潜入多
个游戏群近两年，谎称可以帮助他人
购买游戏账号和装备，先后诈骗 8名被
害人 4万余元。经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
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林
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2万元。

买家卖家互相举报，背后竟
是有人捣鬼

2023 年 10 月，小陈（化名）在一个
游戏交易平台上看到了心仪的游戏账
号，就根据网页信息加入交易群。随后，
一名自称该平台“官方客服”的人员主
动加了小陈为好友，并热情询问小陈想
要购买何种游戏账号或者装备。

“这个平台在买卖游戏账号和游戏
装备的时候，都是群里的官方客服牵线
搭桥，这些官方客服用的是统一的头像
和昵称。”想到之前有朋友也在这个平
台买过游戏装备，小陈并没有怀疑，和
对方说了自己想要买的游戏账号。

“官方客服”称这个账号的号主正
着急卖，现在价格要便宜很多。听到这
里，小陈更加心动了，忙追问怎么购
买。“官方客服”让小陈先付款，后续配
合接收游戏账号。因怕错过优惠价格，
小陈立刻付了款。收款后，“官方客服”

承诺 2小时内联系小陈交付账号。可是
左等右等，小陈也没等到有人联系自
己，最后发现自己竟被对方拉黑了。

这时，小陈才发现，当时在交易群
里主动添加自己好友的账号并非真正
的官方客服，只是利用了相同的头像
和昵称。

确定自己被骗后，小陈忙查看了刚
才的付款记录，发现支付宝收款人名字
为方某某，便举报了收款的支付宝账
户。不解气的她还通过交易记录私聊了
方某某：“骗子，赶紧还钱！”

“我看你才是骗子！你这种收了游
戏币反手举报退款的人我见多了，你
等着，我也要举报你！”对方竟然回复
了小陈。

看到这里，小陈懵了，自己什么时
候买了游戏币？经过进一步交流，她才
明白，原来是骗子找到方某某购买游
戏币，并将方某某提供的收款码发给
了小陈，小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骗
子买了单。搞清楚状况后，小陈立刻向
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立案后，通过方某某提
供的微信账号，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林某某。

经查，林某某初中辍学后四处打
工，勉强能维持生计，但自从接触网络
赌博后开始入不敷出，逐渐动起了歪
心思。听说朋友在某平台购买游戏账
号被骗后，林某某便仿照骗子的作案

手法，注册多个账号加入不同的游戏
交易群，假扮官方客服实施诈骗。由于
实施多次诈骗后自己的收款账户出现
异常，林某某就想到了让受骗者帮忙
付款买东西的方法。

引导侦查补充遗漏犯罪事实

今年 4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
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
机 关 侦 查 查 明 ，2022 年 初 至 2023 年
底，林某某长期潜伏在多个游戏交易
群内，通过修改账号头像、群昵称的方
式伪装成官方客服获取被害人信任，
先后骗取 5人共计 2万余元。

在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第
一次提审，林某某就交代了诈骗 5人的
全部经过。不承想，林某某的“好态度”
背后竟还隐藏了其他犯罪事实。

“由于林某某已经将手机内的聊
天记录全部清空，我们将审查重点放
在了交易流水上。多轮核对后，我们发
现林某某支付宝账户内有几笔大额收
入比较可疑，于是记下了向林某某转
账的几个人的姓名，并在讯问时向林
某某出示。”办案检察官介绍说。起初，
林某某称不认识这几个人，但在看到
交易账单时又神色慌张，改口说是朋
友之间借钱。

看到林某某的异常反应，办案检察
官意识到，这几笔转账并不像林某某说

得这么简单。但由于林某某拒不承认，
转账人身份也不清楚，现有证据无法确
定这几笔转账是否为诈骗资金。

为查清案件事实，准确打击犯罪，
该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并列明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
安机关追查可疑资金来源与交易相对
方身份，核实是否存在其他诈骗事实。

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及时补
充证据材料，最终发现林某某遗漏罪
行 3 笔，被害人数量增至 8 人，全部诈
骗数额达到 4万余元。案件重新报送审
查起诉后，面对扎实的证据，林某某承
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联合追赃，被骗钱款全部追回

据了解，涉案的 8名被害人多为大
学生和务工人员。起初，林某某自称钱
都花了，不愿意赔偿被害人。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青岛铁路运输
检察院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就积极引
导其开展追赃挽损工作。审查起诉阶
段，办案检察官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详细向林某某讲解退赃退赔可能被
从轻、减轻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
被害人的艰难处境，引导其真诚认罪悔
罪，早日退还赃款。

最终，林某某转变了态度，其家属
代为退缴赃款4.2万元，8名被害人拿到
了全部被骗钱款。

潜伏在游戏群里的假客服
以帮助购买游戏账号和装备为名诈骗，一男子获刑三年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胡颖

“非常感谢检察机关对我们工作
的支持与配合，依托前期会签的协作
机制，我们对近期移交过来的非法捕
捞案件线索均依法作出了相应的行
政处罚。”近日，湖北省襄阳市农业综
合执法支队渔政大队（下称渔政大
队）工作人员向襄阳市樊城区检察院
送达了一份非法捕捞行刑反向衔接
案件的处理回复。

时间回溯到 2023 年 6 月，王某在
樊城区小清河入汉江口汉江段处，使
用一支带有 10 枚鱼钩的鱼竿垂钓，
被渔政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经鉴
定，王某使用的捕捞渔具为“拟饵复
钩”（一轴多钩或由多枚单钩组合成
的钓钩结构，捕捞强度大，钓获效率
高，对渔业资源保护造成不利影响），
钓钩数超过 7 个，系《农业农村部关
于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
名录的通告》中禁止使用的渔具。

考虑到王某可能涉嫌非法捕捞犯
罪，渔政大队将该案移送当地公安机

关处理。2023年 9月，公安机关以王某
涉嫌非法捕捞罪将该案移送樊城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审查后认为，王某
在禁渔期到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垂
钓，已涉嫌非法捕捞罪，但鉴于其犯罪
情节轻微，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
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王某虽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
是否应该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呢？对
此问题，办案检察官犯了难。因为王
某被查获时并没有渔获物，根据渔业
法第 38 条规定，违反关于禁渔区、禁
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
用的渔具进行捕捞的，应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处 5 万元以下罚款。既
然王某没有渔获物，更不存在违法所
得，所以需要慎重考虑对其作出行政
处罚的必要性。

针对这一情况，2023年10月，樊城
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积极与渔政大
队沟通，征求处理意见。渔政大队认
为，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
持续推进，无序垂钓行为已成为破坏
水生生物资源的主要因素，汉江流域
目前原则上只允许一人一竿、一线、一
钩（单钩），王某的行为已违反相关规
定，即使没有渔获物，也应当予以行政
处罚。据此，该院及时向襄阳市检察院
汇报了相关情况。2023年10月23日，襄
阳市检察院依法向襄阳市农业农村局
制发检察意见，建议对王某的违法行

为给予行政处罚。
2023年 12月，襄阳市农业农村局

决定开展调查，并于今年 3 月依法对
王某作出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在接受处罚时，王某表示：“我只是
想钓个鱼，真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以
后我一定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再
进行非法捕捞。”

以办理该案为契机，樊城区检察
院对该院 2023年 7月以来作出不起诉
决定的非法捕捞案件进行了梳理，发
现还有 3起类似情节案件也应当予以
行政处罚，遂分别向相关行政机关制
发了检察意见。之后，这 3起案件当事
人分别被处以行政处罚。

为何会屡屡产生类似问题？承办
检察官经深入调查发现，襄阳市公安
局鱼梁洲开发区分局下辖的水上公
安派出所对于在巡逻中发现的非法
垂钓行为，若构成犯罪可直接立案处
理，但对于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
为却缺乏行政处罚权，且公安机关与
农业农村局之间沟通渠道不畅，导致
查处的违法线索不能及时移送到行
政主管机关进行处理。

对此，今年 4 月，樊城区检察院
召集襄阳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襄阳
市公安局鱼梁洲开发区分局、襄阳市
公安局樊城区分局三家单位召开座
谈会，通报案件情况，最终形成了对
于无渔获物、情节轻微等非法捕捞类
案件的统一处理意见，并就非法捕捞
类案件线索互相移送达成共识 。随
后，四家单位共同会签《关于加强非
法捕捞案件行刑双向衔接推动线索
移送工作的意见》，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

此外，樊城区检察院还积极推动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压实河湖长
监管责任等，全面加强汉江流域的非
法捕捞治理工作，为守护汉江贡献检
察力量。

使用禁用渔具垂钓，要不要罚？
襄阳樊城：加强沟通协调做实非法捕捞案件行刑反向衔接

检察机关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过程中，对于专业性强的案件可

以提前听取行政主管机关对于行政处罚的意见，做好处罚必要性审查工

作，保证提出的检察意见符合行政法规、执法规范。另外，对于同一类罪

名的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应统一行政处罚的标准，做到相同案情同等处

理，维护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的统一和公正。

检察机关在提出检察意见后，要定期跟进行政机关的回复办理情况，对

逾期未履行行政处罚职责的，要及时向行政机关了解原因，督促处理。对于

行政机关在落实检察意见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在职责范围内主

动帮助解决。当发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中存在漏洞和堵点时，检察机

关要积极推动相关机制建设，从制度上保障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顺利办理。

察检 点官 评

做好“可罚性”审查，维护法治权威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行政检察案件特别报道

这是张鼎丞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当选证书，一级文物，收
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张鼎丞 （1898-1981），福建永
定 人 。 1927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28 年 6 月 ， 组 织 领 导 永 定 暴 动 ，
任暴动总指挥。同年 8 月，溪南区

苏维埃政府成立，张鼎丞主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了 《土地法》
《劳动法》《肃反条例》《婚姻条例》 等法律法令。1930 年 9 月，任闽西苏维
埃政府主席。1931 年 11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土
地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 （部长）。1932 年 3 月，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中央红军长征后，张鼎丞留在苏区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央华东局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
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在北
京召开。代表总人数 1226 人（其中女代表 147 人，少数民族代表 178 人）。55 岁
的张鼎丞以福建省代表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随后在会议上被选举为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此后 1959 年 4 月、1965 年 1 月，张鼎丞又连续两次当选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文字：朱廷桢）

张鼎丞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一级文物，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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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樊城区检察院召集襄阳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襄阳市公安局鱼梁洲
开发区分局、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三家单位召开助力流域综合治理座谈会。

新华社天津 10月 29日电 10 月 29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案，以
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孙志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对查扣在案的孙志刚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
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2年下半年至 2023年 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
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
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项目推进、股份认购、工程承揽、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
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13亿余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志刚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孙志刚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孙志刚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
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及孳息已大部分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孙志刚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决定在
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案一审宣判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3 年 8 月 28 日消息，孙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4 年 2 月 5 日消息，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
除党籍。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 年 2 月 22 日通报，孙志刚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检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孙志刚作出
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 年 5 月 22 日通报，孙志刚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检指定，由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天津市检察
院第二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孙志刚受贿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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